花蓮縣鳳林國中捐資興學管理辦法                              105.8.1訂定
                                                                                                                                              
                                                                 114.12.2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依據）
本辦法依據《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及相關法規訂定之。
第二條（目的）
為健全本校捐資興學管理機制，妥善運用社會各界資源，促進教育發展，特訂定本辦法。
第三條（適用範圍）
本校接受之現金、動產、不動產或其他有價值之財物及設施，均適用本辦法。
第二章 管理組織
第四條（管理小組之設置）
本校設置「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辦理與審議捐資興學相關事宜。
第五條（組織成員）
本小組由下列人員組成(任期為學年制,每年8月1日至7月31日)：
一、校長：主任委員。
二、主任會議代表二人（教務主任、總務主任）。
三、家長代表一人(家長會長兼任)。
四、教師代表三人(每學年期末校務會議選舉之)。

第六條（任務職掌）
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捐資興學之接受與否。
二、規劃與建議捐資之用途。
三、監督捐資之管理、運用與成果。
四、定期檢討捐資使用情形，提出公開報告。
第三章 捐資之接受與審議
第七條（原則）
捐資應符合教育目的，不得附加有違教育中立原則或法律規定之條件。
第八條（申請與登錄）
一、校方接受捐資前，須由總務處彙整捐資事項並提出申請。
二、所有捐資事項均應登錄於本校「捐資興學管理簿冊」，並列入財產清冊。
第九條（會議審議）
一、凡屬重大捐資（含金額逾新臺幣十萬元或涉及不動產、設施設備者），須經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接受。
二、一般性或小額捐資及新台幣5萬元以下經費核銷，可先填具捐資興學憑證用紙，經委員會委員簽章(採多數決方式)同意後交主任委員批示並於核可後始得辦理，相關捐資及核銷情形於最近一次小組會議中報告備查。
第十條（會議召開）
本小組會議至少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須有過半數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方為決議。
第四章 管理與運用
第十一條（管理原則）
捐資應依公開、公正、透明之原則妥善管理，並專款專用。
第十二條（財務運用）
一、現金捐資應納入專戶管理，由校方依決議運用。
二、實物捐資由總務處辦理財產登錄與管理。
第十三條（公開透明）
本校應將捐資收支、財產使用情形，定期公告於校務公開平台；並每學期於期末校務會議、期末家長會中報告使用狀況。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補充規定）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花蓮縣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施行）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